
2020 年度检察业务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
单位名称：咸丰县人民检察院 填报日期：2021.3.18

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项目实施单位 咸丰 县人民 检察院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

付项目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（万

元）（20 分）

预算

数(A)

执行数

(B)

执行率

(B/A)

得分（20 分 *执

行率）

年度财

政资金

总额

209 209 100% 20

年度绩效目标

1

（ 80 分）

一

级

指

标

二级指

标

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

值（A）

实际完

成值（B）

得分

产

出

指

标

质量指

标

案件质量 优质高

效，无错

漏

优质高

效，无错

漏

20

成本指

标

批捕案件办理

成本

平均万元

每件

不超标 5

成本指

标

公诉案件办理

成本

平均万元

每件

不超标 5

成本指

标

再审案件办理

成本

平均万元

每件

不超标 5

时效指

标

案件处理及时 及时 及时 5

效

益

指

标

挽回经

济损失

目标值最大化 目标值最

大化

34.2 万 10

社会效

益指标

公众满意度 满意 满意 8

社会效

益指标

宣传效果 群众满意 群众满

意

8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

社会效果 满意 满意 8

总分 94 分

偏差大或目标未完

成原因分析

效益指标中公众满意度、宣传效果、社会效果的主观性过

强，抽样调查结果不够全面，不易评价。

改进措施及结果应

用方案

一是更精准的安排好预算。结合以前年度决算结果，及当

年预算方向，尽量细化预算经费安排。二是更合理安排预

算支出。充分考虑预算执行科学性、合理性，编制预算时

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及变化，做好调整。三是更全面的推进

预算执行工作。结合当年中央、省级工作安排，有效的完

成预算执行。

注 1．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

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注 2．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

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



分=权重*A/B)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注 3．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

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

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注 4．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2020 年度信息化设备维修维护费项目绩效自评表
单位名称：咸丰县人民检察院 填报日期：2021.3.18

项目名称 信息化设备维修维护费

主管部门 湖北省人民检察

院

项目实施单位 咸丰县人民检

察院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

付项目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（万

元）（20 分）

预算

数(A)

执行数

(B)

执行率

(B/A)

得分（20 分 *执

行率）

年度财

政资金

总额

40 40 100% 20

年度绩效目标

1

（ 80 分）

一

级

指

标

二级指

标

三级指标 年初目

标值（A）

实际完

成值（B）

得分

产

出

指

标

质量指

标

设备设施完好率 100% 80% 8

质量指

标

司法鉴定准确率 100% 100% 10

数量指

标

建设、维护检察

信息系统

3 套 3 套 5

数量指

标

建设、维护检察

保密系统

1 套 1 套 5

成本指

标

不超预算 ≤100% 100% 5

时效指

标

及时完成项目内

容，无结转下年

100% 100% 10

时效指

标

设备设施按时维

护率

100% 80% 8

效

益

指

标

具体指

标

司法鉴定满意度 100% 100% 10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

内部机构、人员、

制度满足需要

满足 满足 5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

项目经费有保障 100% 100% 10

总分 96 分

偏差大或目标未完

成原因分析

原因是部分设备设施老化，未按时维修维护，或许进行下

账报废处理，需加强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。

改进措施及结果应

用方案

是否可根据不同的设备设施设立不同的指标，例如办公设

备可设立使用时间、使用效率，专业设备可设立使用次数、

准确率等。同时将各个执行部门对于该项目的执行情况将

纳入对其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畴，以提高执行部门的积

极性和科学性，完成本部门的年初预算指标。

注 1．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

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

注 2．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

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

分=权重*A/B)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注 3．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

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

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注 4．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2020 年度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
单位名称：咸丰县人民检察院 填报日期：2021.3.18

项目名称 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 湖北省人民检察

院

项目实施单位 咸丰县人民检

察院
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付

项目□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 2、新增性项目 □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 2、延续性项目 □ 3、一次性项目 □

预算执行情况（万

元）（20 分）

预算数

(A)

执行数

(B)

执行率

(B/A)

得分（20 分 *执

行率）

年度财

政资金

总额

169.15 169.15 100% 20

年度绩效目标

1

（ 80 分）

一

级

指

标

二级指

标

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

值（A）

实际完

成值（B）

得分

产

出

指

标

质量指

标

物业管理水平 二类 二类 0

成本指

标

不超预算 ≤100% ≤ 100% 10

数量指

标

保洁面积 5362 平

方米

5740.24

平方米

10

时效指

标

物业管理时效 100% 100% 10

效

益

指

标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

使用单位满意度 100% 100% 10

可持续

影响指

经费有保障 保障到位 保障到

位

10

可持续

影响指

内部机构人员编

制满足情况

满足 满足 10

环境效

益指标

环境卫生合格 合格 合格 10

节约型

办公

节约型办公 ≤100% ≤ 100% 5

总分 95 分

偏差大或目标未完

成原因分析

节约型办公≤100%，因无具体评价规则，不易评分。物业

管理水平二类因无具体评价机构，不适用。

改进措施及结果应

用方案

一是更精准的安排好预算。结合以前年度决算结果，及当

年预算方向，尽量细化预算经费安排。二是更合理安排预

算支出。充分考虑预算执行科学性、合理性，编制预算时

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及变化，做好调整。三是更全面的推进

预算执行工作。结合当年中央、省级工作安排，有效的完

成预算执行。

注 1．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

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注 2．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



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

分=权重*A/B)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注 3．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

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

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注 4．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2020 年度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和案件管理中心项目

绩效自评表
单位名称：咸丰县人民检察院 填报日期：2021.3.18

项目名称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和案件管理中心

主管部门 湖北省人民检察

院

项目实施单位 咸丰县人民检

察院
项目类别 1、部门预算项目  2、省直专项 □ 3、省对下转移支

付项目

项目属性 1、持续性项目  2、新增性项目 

项目类型 1、常年性项目  2、延续性项目  3、一次性项目 

预算执行情况（万

元）（20 分）

预算

数(A)

执行数

(B)

执行率

(B/A)

得分（20 分 *执

行率）

年度财

政资金

总额

122 108.94 89.30% 17.86

年度绩效目标

1

（ 80 分）

一

级

指

标

二级指

标

三级指标 年初目

标值（A）

实际完

成值（B）

得分

产

出

指

标

质量指

标

质量达标
达标

达标 20

时效指标
及时完成项目内

容，无结转下年
100%

89.30% 8.9

成本指标 不超预算 ≤100%
≤ 100% 10

效

益

指

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公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

群众满

意

10

经济效益

指标
项目经费有保障 100%到位

100%到

位

20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社会效果 满意

满意 10

总分 96.76 分

偏差大或目标未完

成原因分析

原因是预算执行率为 89.3%，未能及时完成项目内容，部

分工程未结算完，结转下年经费 13.05 万元。

改进措施及结果应

用方案

跨年建设的工程类项目是否能按进度期限进行绩效目标

分析，例如分为三个进度；前期工程、中期工程和后期工

程。

注 1．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

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注 2．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

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

分=权重*A/B)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注 3．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

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

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注 4．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2020 年度咸丰县人民检察院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填报日期： 2021.3.18 总分：95 分

单位名称 咸丰县人民检察院

基本支出总额 1103.24 项目支出总额 567.09

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

（20 分）

预算数（A) 执行数（B)
执行率

(B/A)
得分

部门整体支出总额 1683.39 1670.33 99.22% 19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得分

目标 1（100 分）：保障机关正常运转，依法履行批捕、起诉职责，打击和惩治犯罪，全力维护社会

稳定。强化立案监督、侦查活动监督、刑事审判监督、刑事执行检察、民事检察、行政检察职能，提

升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。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车辆维护的数

量
9 9 5

数量指标
刑事案件立案

数
250 274 5

质量指标
认罪认罚适用

率
90% 86.09% 4

质量指标
刑事抗诉采纳

率
100% 100% 5

质量指标

刑事审判活动

违法监督采纳

率

100% 100% 5

质量指标

未成年人检察

案件附条件不

起诉率

10% 8.3% 4

质量指标

民事再审检察

建议法院采纳

率

100% 100% 5

质量指标
行政裁判监督

案件审结率
100% 100% 5

时效质量
系统运维保障

及时
及时 及时 10

时效质量
网络舆情实施

监控
及时 及时 10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司法救助率 5% 2.36% 8



可持续影响指标 经费有保障 保障到位 保障到位 10

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

标

人大工作报告

赞成票占比
100% 100% 10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

标

收益群众满意

度
满意 满意 10

总分
95 分

偏差大或目标

未完成原因分

析

根据我院实际办案情况，认罪认罚适用率、未成年人检察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率和司

法救助率与目标值存在差异，原因是认罪认罚适用部分案件，未成年人检察起诉案

件增加，申请司法救助案件均完成司法救助。

改进措施及

结果应用方案

一是更精准的安排好预算。结合以前年度决算结果，及当年预算方向，

尽量细化预算经费安排。二是更合理安排预算支出。充分考虑预算执

行科学性、合理性，编制预算时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及变化，做好调整。

三是更全面的推进预算执行工作。结合当年中央、省级工作安排，有

效的完成预算执行。

注 1．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

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
注 2．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

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

分=权重*A/B)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
注 3．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

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50%（含 50%）、50-0%

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注 4．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2020 年度咸丰县人民检察院部门绩效自评情况汇总表

填报日期：2021.3.18 绩效自评覆盖率： 100%

序号 资金使用单位 项目名称 财政资金总额

1 咸丰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业务专项经费 2090000

2 咸丰县人民检察院 信息化设备维修维护费 400000

3 咸丰县人民检察院 综合运转保障专项经费 1691500

4 咸丰县人民检察院
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和

案件管理中心
1089400

合计

备注：绩效自评覆盖率=自评项目个数/项目总数


